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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、关联方及公司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公告 

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交通银行”或“本公司”）及董事会全体成

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

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本行董事会于2012年3月15日通过了关于建议非公开发行新A股

及新H股的议案，相关议案已于2012年5月9日召开的本行临时股东大

会上获股东审议批准。经相关监管机构核准，截至2012年8月24日,

本行已完成上述非公开发行新A股及新H股。有关详情，请参见本行分

别于2012年8月25日和8月27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

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以及2012年8

月24日和8月26日于香港联交所“披露易”网站（www.hkexnews.hk）

发布的相关公告。 

根据此次定向增发协议，参与认购本次发行 A股股票的股东财政

部、社保基金、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、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、

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及云南红塔

集团有限公司，承诺其自认购的本次发行的 A股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

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；参与认购 H股股票股东财政部、汇丰银行、社

保基金、Best Investment、中国人寿保险（海外）股份等特定投资

者承诺其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H股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个月

内不转让。 

目前，上述股东严格遵守并履行上述承诺事项。 

特此公告 
 

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2 年 10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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